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新媒体管理规则

为加强校园网络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理，进一步规范学院各级官

方微博、微信的运营与发展，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在信息传播、舆论引

导、舆情应对、网络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教育部、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

意见》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新媒体发展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一、总则

第一条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各级官方新媒体是指以山东传媒职

业学院冠名或缀名注册运营的微博、微信等（账号中含有学院名称或

简称的；账号中含有学院部门或学院缩写字母名称的；由学院各部门

或学生组织注册或者运营管理的）。

第二条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各级官方微博、微信是服务师生、校

友和社会大众的新媒体平台，是面向社会宣传、树立学院良好形象的

重要窗口，应该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学院中心工作和发展全局。

二、登记备案

第三条 各级官方微博、微信管理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凡以学

院各级单位名义注册的微博、微信，均须详细填写《山东传媒职业学

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登记表》，加盖所属部门公章后报党委宣传科

备案，同时将登记表电子版发送至宣传科 QQ内部联系群。若发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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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负责人或管理人员变更，应重新填写《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登记表》，并及时报党委宣传科备案。

学院各单位需新开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提前一周向学院党

委宣传科提出书面申请，并在开通后两个工作日内报党委宣传科备

案。

三、维护管理

第四条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各级官方微博、微信由学院党委统一

领导，党委宣传科归口管理。各单位主要领导为本单位职责内的官方

微博、微信管理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 按照“谁注册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发布谁负责”

的原则，各部门应主动建立健全本单位微博、微信管理制度，明确落

实专人具体负责微博、微信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四、内容管理

第六条 各级官方微博、微信主要发布学院和各单位教学、科

研、实训、管理、服务等最新动态、重要公告、教学成果、实训作品

以及与师生相关的其他信息，其宗旨是服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

宣传学院改革、创新、发展成就，展示学院形象。原创内容应注明作

者身份介绍，转发内容应注明原始出处，对明确版权限定的而未得到

版权授权的内容不得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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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级官方微博、微信发布信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发布、传播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

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各级官方微博、微信不得发布或转发与学院无关的商

业类广告信息。

第九条 未经授权，各级官方微博、微信不得擅自发布涉及可

能对学院产生负面影响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及敏感问题

的相关内容。如确有需要，在报学院党委宣传科批准后方可发布，并

应与学院保持口径一致，同时做好发布内容备案。

第十条 各单位要对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管理员

发布信息前，必须经所属领导或责任人审核通过后方可对外发布。

五、信息安全管理

第十一条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官方微博、微信的信息安全工作，

不得私自将官方微博、微信的用户名、密码外传。如出现管理员私自

外传账号或密码造成不良后果者，学院将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严肃处

理。

第十二条 各级单位官方微博、微信发布信息时，应依照国家

法律法规和保密规定执行。凡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相关资料及文件、



学院内部办公信息或暂不宜向公众公开的事项，要严格把关，一律不

得发布，以避免泄密事件发生。

六、附则

第十三条 学院各单位以“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为冠名注册开

通如人人网主页、手机报、手机客户端等其它新媒体，依照此办法进

行登记和管理。

第十四条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舆论阵地

的建设，充分利用互粉和组建微博群、微信矩阵等形式，加强与学院

以及兄弟单位的联动，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反应的网络工作格局，以

形成强大的新媒体宣传合力。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科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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